
        深圳大学实验技术人员培训管理办法（试行）  

                             
    实验技术人员是学校建设、教学与科研工作的重要组成力量，加强实验技术人员的培养

是实验室建设中的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为了切实做好实验技术人员学习、培训工作，提高

业务素质能力，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实验技术人员的培养是为了全面提高实验技术队伍的思想与业务素质，为了实验技

术队伍的稳定和建设。实验技术人员应具有很好的职业道德和较强的业务水平，应具有良好

的协作奉献精神，全心全意为教学、科研工作服务。  

第二条  实验技术人员的培训要从实际工作需要出发，坚持有计划、有目标、分期、分批进

行和骨干人员重点培养的原则。  

第三条  实验中心主任应根据实验室承担的工作任务，制订实验技术人员的培训计划。在完

成本实验中心工作任务的前提下，有计划地安排实验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的培训提高。  
 
 
第二章  培训方式与内容  
 
第四条  实验技术人员的培训，以在职、在岗的方式参加短期进修班、培训班为主；以通过

在职进修、系统学习以及学历培养为辅，少部分人员可以考虑安排脱产进修，重点培养。  

第五条  培训学习原则上必须专业对口，必须有利于提高实验教学水平、管理水平。   

第六条  学习培训以本校和本地区为主，离岗外出学习培训需由各学院 /实验中心 /作出计划

安排，报学校人事处批准后执行。  
 
 
第三章  培训管理  
 
第七条  参加学习培训需征得所在单位和主管部门同意。   

第八条  各学院 /实验中心应根据本单位的工作任务、人员等实际情况拟定年度人员培训计

划。实验室应按学期，拟定人员培训提高计划。   

第九条  凡参加培训学习的各项经费，应根据学习培训的内容和性质，按学校有关规定，由

相关单位或主管部门承担。   

第十条  批准参加学习培训的人员，必须遵守培训单位的规章制度，认真按规定的培训计划

实施，并将相应的成绩和结业证明 (复印件 )等材料送主管部门备案，以作为今后业务考核、

晋级、晋升的依据。   

第十一条  凡由学校或部门提供学历培训费的职工，毕业后需服从工作需要，安心本职工作，

并按学校人事处的有关规定在本校工作满一定年限，方能调离本岗位。  

第十二条  实验技术人员的培训工作，由各实验中心负责，充分发挥各单位高、中级相关技

术人员的优势，请他们承担主要培训任务。有关培训内容、成绩和结果，如实记载存入本人

业务档案。  

第十三条  学校对实验中心人员的实验科学研究、实验教学方法研究、设计的新实验、研制



的实验装置以及实验技术开发等工作，进行多方面的支持并组织鉴定，肯定其劳动成果。  

 

 

第四章  培训考核  
第十四条  考核是对培训结果的检查。各级培训应对实验技术人员提出明确要求，进行严格

的考核与考试，并做好培训考核记录。  

考核内容主要突出以下两点：  

1.参加培训人员在培训期间的政治表现，工作学习态度，学习成绩；  

2.参加培训人员业务能力，相关的基础理论、专业理论和实验技术的提高情况，仪器设备的

维修，实验装置改进等方面的情况。  

第十五条  参加培训人员应及时将培训考试或考核证书复印件交实验中心主任。以作为今后

业务考核、晋级、晋升的依据。   

第十六条  实验中心主任将实验技术人员的考核结果记入实验室档案并报人事处和实验室

与设备管理处备案。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颁发之日起施行，各院（中心）可根据本办法结合具体工作情况与要求，

制定有关补充规定，并报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备案。  


